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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龍江路美援宿舍群歷史建築

增建、改建及修建並為營運移轉(ROT)案」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開會時間：108年 7月 9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二、開會地點：臺北市中山區力行里里民活動中心 

三、主 持 人：彭處長紹博 

四、出(列)席人員：如後附簽到簿              紀錄：陳科長世龍 

五、主席致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江教授柏煒、沈里長銀德、各位里民、各

位女士先生，大家早安，大家好！ 

首先感謝大家撥冗參加本會舉辦「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

龍江路美援宿舍群歷史建築增建、改建及修建並為營運移轉(ROT)

案」公聽會，本次促參招商案的基地位於臺北市立中山女中的右

邊，長安東路二段 155號、157號及 159號北側與龍江路 46巷 6

號及 8號南側的這塊區域，共有 5棟建物，面積約 330坪，另外

土地面積更高達 1,770 坪。這是在民國 42 年美援時期興建的宿

舍，提供美方人員及後來政府官員(農復會等)居住使用。 

本會經管長安東路二段與龍江路 46 巷的美援宿舍群，因屋

況已經逐漸老舊，原本已規劃進行修繕與活化。但後來臺北市政

府(文化局)於 104年 8月將它公告為歷史建築，依據「文化資產

保存法」等相關規定，歷史建築未來須依照原有形貌進行修復，

另外，可視其建物基本條件及文資特色，在兼顧公共安全及使用

效益下，加以規劃及營運，也期盼日後本案活化再利用後，能夠

與社區有更多的互動。 

為引進民間資金、經營效率及管理專長，並撙節政府預算支

出，本案係採促參 ROT方式推動，並配合行政院「地方創生」的

政策目標執行。目前初步規劃構想，本基地將作為地方創生多元

展示(售)的空間，並有附屬服務設施，引進輕食、咖啡等，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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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官邸等模式的活化方式。 

未來本案民間廠商除將協助優化美援宿舍歷史建築的環境，

並且透過將圍牆拆除改為綠籬等，讓民眾可以更加親近的形式，

加強與社區的連結。未來其中 1棟建築，亦將保留較完整的歷史

風貌，並衡酌適度納入地方文史相關資料。 

另外，本會特別委託鼎漢國際工程顧問公司協助辦理本案促

參招商案，在規劃公開徵求其他民間申請人的公告招商相關文件

前，我們也希望能聽聽各位先進的寶貴意見，讓本案後續的推動

能更加順利。國發會也期待在今年年底前公告招商順利選出優質

民間廠商，讓美援宿舍風華再現，作為臺灣現代化歷史之空間見

證，連結與再現歷史記憶，最後，再一次感謝大家熱情的參與公

聽會。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六、計畫說明：鼎漢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鼎漢公司)

簡報(略) 

七、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發言意見：（依發言次序排列） 

(一)力行里里民 黃德威先生 

此基地過去係供美國高官居住，本質上是官邸而不是宿舍，現

在美其名以宿舍來稱呼，是名實不符的。且活化歷史建築應為

了台灣人民而活化，例如讓年輕人能夠用便宜金錢買到或租到

房子，也應為了力行里、中山區、臺北市，更要為了臺灣來活

化再利用，而不是以活化之名保留此基地紀念美軍。 

(二)力行里里民 游玉琴女士 

國發會所使用的變電箱放置於龍江路 38 巷門口地下，應改置

於國發會所屬土地範圍內，能否儘速協助遷離。 

(三)力行里里民 張榮權先生（含書面意見） 

1.設置於龍江路 38巷的變電箱（現為國發會所管的基地所使用），

建議應予以移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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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龍江路 46巷 6號與 38巷 5號的圍牆年久失修，請予以修復。 

3.剛剛簡報提到未來促參 ROT 案會拆除圍牆，由於基地緊鄰著

住宅，與周邊住戶僅有一牆之隔，未來請注意維護住民安寧。 

(四)力行里里民 沈清瑛女士 

緊鄰長安東路偶數號部分，有數棵已種植百年白千層樹，生長

體積很大，現狀被雀榕給纏住，又雀榕生長速度非常快，枝葉

都蓋到相鄰住戶的窗子，建議未來規劃上能協助整修，並能夠

有視覺景觀上的設計。 

(五)新力行社區發展協會副總幹事 李文章先生 

此地區過去有它的功能及歷史，將此區保留並開放、活化是非

常好的計畫，但未來希望能避免過於吵雜、商業化的行為，如

開演唱會、也不要變質為各縣市政府的名產大賣場等。未來希

望能夠朝藝文、文創，並富有地方特色的方向規劃，除能達到

休閒的效果，也透過設計達到景觀的美化。 

(六)元大花園廣場總幹事 宋玉昌先生 

龍江路 46 巷 6 號及 8 號經常有機車、汽車停在裡面，均不知

人員進出的身份，恐有安全疑慮。請國發會確實管制人員進出

並將大門關閉，避免不必要人士進出，維持該區域安全。 

(七)力行里里民 廖弘凱先生 

1.此基地附近曾發生過重大刑案，希望能及早執行此案，藉由

活化再利用，帶來新氣象，避免基地周圍成為治安死角。 

2.因本基地已被公告為歷史建築，未來希望不要規劃過於動態

的活動，並能及早完成，讓民眾能夠進去參觀。 

(八)立法院蔣萬安立法委員特助 洪廷宏先生 

現在臺北市政府有很多長照、公托等公益政策，本案是否有引

入的可能性？ 

(九)臺北市議會陳炳甫議員助理 李仲民先生 

過去與鄰里舉辦會勘時，常發現這種被指定為歷史建築活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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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發生的問題，即常在公聽會或說明會時，都聽到未來將與鄰

里結合等概念，惟在廠商進駐後，卻因商業利益或其他考量，

而忽略鄰里結合，將此意見反饋予文化局，卻得到依合約無法

對廠商有其他作為之回覆。這部分希望國發會能夠多注意，未

來在公告招商文件中，納入公益回饋相關規定。 

(十)力行里 沈里長銀德 

1.本基地已經閒置多時，原本欲爭取本基地作為里民活動場所，

惟後來本案經公告為歷史建築後遂無法朝這個方向進行，感

謝國發會目前已積極對這個地方進行活化，因此我也積極邀

請里民共同參與今日的公聽會，聆聽國發會對本案的規劃構

想，也希望國發會能夠參酌採納我們里民的意見。 

2.將來本案委外之後，有關變電箱、圍牆及路樹修剪等敦親睦

鄰議題，期盼透過民間廠商統一規劃管理而獲得改善。 

3.建議本案採用多目標使用方式規劃，不以營利為目的，減少

商業活動，增加公益使用比例，並引入較為藝文、靜態性質

活動，例如舉辦音樂會，並提供咖啡雅座，而非舉辦大型演

唱會。 

4.建議本案提供露天表演場，供未來親子活動使用，例如可舉

辦露天音樂會、兒童合唱團，而參與人員可席地而坐。 

5.本案展覽空間，建議展覽檔期可加入朱厝崙地方文史相關資

料。 

6.本案仍可引入地方特產展售，惟建議非常設型式，例如採一

周一次活動型的方式，創造話題。 

7.建議本案不以收取租金及權利金為目的，才有助於增加本案

公益性，俾吸引優質廠商進駐，展示地方特色工藝精品等，

才能真正對地方有幫助。 

8.本案若不活化恐成治安死角，而活化後期盼成為公益場所，

這是里民共同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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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江教授兼主任柏煒 

1.本計畫區域已於 104 年被臺北市政府(文化局)登錄作為歷史

建築，主要目的是為保留其文資價值，並非紀念美軍，同時

也期待此地未來能成為地方重要特色。 

2.國發會作為本基地主管機關也希望透過此計畫將「地方創生」

概念導入，因此未來是透過地方創生將富有臺灣在地概念的

產品及展覽引入。考量民間廠商投資會考量其商業利基，因

此未來規劃單位在財務試算及招商條件的研擬過程，應嘗試

在利潤及地方創生的概念中取得平衡，並找到適合的民間廠

商營運。 

3.本計畫範圍中之配電、汙水等設備應重新整理，並規劃於計

畫範圍中處理。圍牆的部分亦可予以保留或重建，而基地內

植栽未來應如何修剪，應納入招商文件中，請廠商協助管理

及維護。 

(十二)鼎漢公司 周經理淑華 

1.此區 5 棟歷史建築為美援時期之建築，並經臺北市政府文化

局列管。因此依據相關法令規定，本基地刻正委託師大進行

古蹟調查、修復及再利用計畫，後續也必須擬定因應計畫，

這些都需要經過文化局文資審議委員會的審議通過。未來基

地的開發，都必須架構在歷史建築相關法令規範下。在國發

會地方創生的政策下，也將以地方創生、多元展示作為委託

民間廠商經營的方向，避免出現過高強度的商業使用活動。 

2.有關居民所提出安寧問題，未來將於招商文件要求民間廠商

注意，避免影響周邊居民之安寧，與基地共用圍牆部分，亦

將提醒民間申請人應做整體規劃及考量。 

3.未來公告招商階段，將協助國發會成立甄審委員會，由甄審

委員綜整考量及遴選出對本計畫地區發展最適切的民間廠商

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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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來在招商文件中，將請廠商納入公益回饋及敦親睦鄰機制，

若廠商投標文件有提出敦親睦鄰事項，將來在履約時，主辦

機關就能夠依法、依契約規定敦促民間廠商履行；同時也會

將公益回饋及敦親睦鄰部分，納入遴選廠商時評分項目之

一。 

(十三)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土區域離島發展處彭處長紹博 

1.本計畫基地已於 104 年 8 月臺北市政府文化局依文資法相關

程序指定此地為歷史建築，大家對於歷史的解讀各不相同，

惟就國發會立場而言，仍須在文資法框架下進行與社區之活

化與融合。 

2.變電箱、圍牆及路樹議題，後續將一步與本會管理單位(秘書

室)確認可協助事項，並儘速辦理。本案委外經營後，會確實

要求廠商負擔環境維護或圍牆重新規劃的相關工作。 

3.本案目前設定目標，主要係作為地方創生多元展示空間，搭

配餐飲服務，目前並無長照及幼托方面之規劃，未來在公告

招商文件會有明確的規範。 

4.本計畫基地屬文資法指定的歷史建築，未來營運尚須報請文

化局文資審議委員會審議，以符合文化資產保存及文資審議

之意旨。 

5.與鄰里結合、互動部分，未來將請規劃公司及法律顧問將敦

親睦鄰相關條文納入招商文件內，避免廠商進駐後，發生與

鄰里結合、互動脫節的問題。 

八、會議結論： 

(一)本次公聽會與會專家學者、地方居民與民間團體所提建議與意

見，除將納入會議紀錄，亦會納入後續規劃辦理公開徵求其他

民間申請人公告招商文件的參考；倘經評估不採納，也將於公

聽會意見回復表中具體說明其理由；另外，本次公聽會會議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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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將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等相關規定公開於國發會

網站，供民眾瀏覽參閱。 

(二)有關變電箱、圍牆及路樹修剪等議題，後續將由本會秘書室賡

續處理。 

(三)後續本案執行事項將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再次感謝大家今天

熱情的參與。 

九、散會。(上午 11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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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聽會簽到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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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聽會現場照片 

              
會前佈置 會前佈置 

  
主席致詞（彭處長紹博） 專家學者發言（江柏煒教授） 

  
規劃單位簡報 意見交流（力行里 17鄰鄰長黃德威發言） 

  
意見交流（力行里里長沈銀德發言） 意見交流（元大花園廣場總幹事宋玉昌） 

 


